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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B8_822_c65_646918.htm 为做好今年普通高等

学校的招生工作，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情况

，特作如下规定。 一、报名 （一）报名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体健康；具有本市正式户口（外地转京户口限2009年12

月7日前在京落户者）。 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具有高级

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身体健康，可以报名。

报名时须持有北京市公安机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或《外侨居留证》。 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具有高等学历教育

资格的高校的在校生；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

生； 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

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

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以下简称高校招生考试）的应

届毕业生； 在上一年度参加高校招生考试中利用通讯工具作

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

为情节严重的考生； 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或正在服刑者。 因升学原因将户口迁入我市集体户口的学生

，除下列情况可在限定范围内报名外，其他情况不得报名： 

（1）体育类中专校的集体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只能报名参加

体育类单独招生，不能参加其他类型的考试和招生； （2）

艺术类中专校的集体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只能报名参加艺术

类专业招生考试。 （二）报名办法 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关

于做好北京市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京考高招〔2009〕33号）要求，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须在规

定时间内按规定程序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名相关手续。 二、志

愿填报 考生填报志愿一律采取网上填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

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www.bjeea.cn)填报志愿。 考生填

报志愿要按录取批次顺序选报，艺术院校（专业）本科专业

、军事院校、武警部队院校、招收国防生的院校（专业）、

公安类院校、体育院校（专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

专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

院、外交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参加本科提

前批录取；其他本科院校分别参加本科第一批、第二批、第

三批录取；艺术类高职和部分专科专业在本科之后参加专科

提前批录取；最后进行专科（高职）普通批录取。 填报志愿

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填报参加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

二批、本科三批录取院校的志愿,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5月12

日8时至17日24时。第二次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录取

院校的志愿，网上填报时间为7月28日8时至7月29日24时。 志

愿栏目按录取批次顺序设置，考生填报志愿的顺序及数目如

下： 本科提前批可选报两个顺序志愿学校； 本科第一批、第

二批、第三批可在本批内各选报四所学校：第一志愿一所学

校，第二志愿为平行志愿，包含A、B、C三所学校； 以上每

个志愿学校可选报五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专

科提前批可选报两个顺序志愿学校，每个志愿学校可选报五

个专业。 专科普通批可选报2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为一个

学校的一个专业。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及专科普

通批的正式志愿录取结束时，如高等学校计划未完成，根据

情况将重新征集考生志愿。本科批次征集志愿可选报三所平



行志愿学校，每个志愿学校可选报三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

从专业调剂。专科普通批征集志愿可选报10个平行志愿，每

个志愿为一个学校的一个专业。 考生在选报志愿时，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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